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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立
新
竹
師
範
學
院
九
二
０
二
次
行
政
會
議
紀
錄 

 

壹
、
時
間
：
九
十
二
年
元
月
二
十
日
下
午
二
時
十
分 

 

貳
、
地
點
：
本
校
第
一
會
議
室 

 

參
、
主
席
：
呂
學
務
長
阿
福 

紀
錄
：
陳
文
正 

 

肆
、
出
席
：
如
簽
到
簿 

 

伍
、
宣
讀
九
二
０
一
次
擴
大
行
政
會
議
紀
錄 

裁
示
：
紀
錄
確
定
。   

  
 

陸
、
報
告
事
項 

報
告
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教
務
處 

一
、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第
一
學
期
計
有
研
究
所
廿
四
位
、
大
學
部
四
位
學
生
畢
業
。 

二
、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第
二
學
期
碩
、
博
士
班
簡
章
至
元
月
十
六
日
止
已
售
出
七
百
九
十
六
份
。 

 

裁
示
：
洽
悉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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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告
二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進
修
暨
推
廣
部 

一
、
九
十
二
學
年
度
各
系
所
如
願
開
設
各
類
教
師
在
職
進
修
學
分
班
，
請
於
二
月
十
四
日
前
將
開
班
計
畫
表
送
至
進
修
暨
推

廣
部
彙
整
，
俾
於
提
進
修
暨
推
廣
部
部
務
會
議
審
核
。 

二
、
教
育
部
鼓
勵
各
校
開
設
國
中
小
學
教
師
在
職
進
修
課
程
統
整
理
論
與
實
務
班
，
包
含
藝
術
與
人
文
、
自
然
與
生
活
科
技
、

健
康
與
體
育
及
綜
合
活
動
等
學
習
領
域
之
課
程
統
整
理
論
與
實
務
，
各
系
所
如
欲
開
設
相
關
課
程
，
請
提
開
班
計
畫
。 

三
、
進
修
暨
推
廣
部
上
學
期
課
程
已
結
束
，
請
各
班
老
師
於
一
月
二
十
七
日
前
於
進
修
暨
推
廣
部
教
務
網
頁
登
錄
成
績
，
各

老
師
登
錄
成
績
之
帳
號
密
碼
與
教
務
處
不
同
。 

四
、
進
修
暨
推
廣
部
於
寒
假
期
間
，
夜
間
學
士
學
位
班
開
七
門
課
，
日
間
學
士
後
師
資
班
開
五
門
課
，
感
謝
授
課
老
師
及
相

關
單
位
的
協
助
。 

五
、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上
學
期
進
修
暨
推
廣
部
教
學
碩
士
班
完
成
論
文
計
畫
審
查
者
有
一
Ｏ
七
人
，
完
成
論
文
學
位
口
試
審
查

者
有
三
十
四
人
，
感
謝
各
指
導
教
授
、
審
查
委
員
及
相
關
單
位
之
協
助
。 

六
、
寒
假
期
間
開
放
進
修
暨
推
廣
部
寒
修
學
生
停
車
約
二
十
位
。 

七
、
元
月
十
七
日
於
教
育
部
召
開
﹁
研
商
九
年
一
貫
教
師
在
職
進
修
研
習
中
心
相
關
事
宜
﹂
會
議
中
，
決
議
將
於
各
師
院
成

立
教
師
在
職
進
修
中
心
。 

 

裁
示
：
一
、
有
關
成
立
教
師
在
職
進
修
中
心
，
請
於
簽
奉
校
長
核
定
後
，
函
知
本
校
各
單
位
或
於
相
關
會
議
中
提
出
報
告
。 

 
 

 

二
、
餘
洽
悉
。 

 
 

柒
、
臨
時
報
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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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告
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人
事
室 

元
月
十
五
日
辦
理
之
員
工
年
終
工
作
檢
討
會
及
聚
餐
，
感
謝
各
主
管
提
供
彩
品
及
大
家
的
參
與
。 

 

裁
示
：
謝
謝
人
事
室
的
辛
勞
。 

 

捌
、
提
案
事
項 

提
案
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提
案
單
位
：
特
教
系
、
幼
教
系
、
音
教
系 

案
由
：
有
關
推
廣
教
育
大
樓
樓
頂
架
設
行
動
電
話
發
射
站
乙
案
，
因
仍
有
許
多
疑
慮
，
擬
請
暫
緩
裝
設
，
於
所
有
教
職
員
工

溝
通
後
，
再
行
討
論
架
設
基
地
台
事
宜
，
請 

討
論
。 

說
明
：
抗
議
書
及
連
署
人
如
附
件
一
。 

 

決
議
：
本
案
暫
緩
，
請
電
算
中
心
將
相
關
資
料
函
送
各
系
所
，
請
於
充
分
討
論
後
再
另
擇
期
，
並
請
本
案
連
署
抗
議
人
員
與

會
討
論
決
定
。 

 

玖
、
散
會 

 


